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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职工在工作过程中因
自身过失导致受伤，此类情形属于
工伤吗？27日，如东县人社局就处
理了一起类似案件，作出属于工伤
的决定。

2000年 10月，曹某通过朋友
介绍进入如东某船舶公司做电焊
工，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
但公司未为其缴纳工伤保险。今年
4月7日上午，曹某在车间工作时，
由于未按业务规程操作，导致发生
事故，造成右腿下部被溅起的火花
烫伤，公司第一时间派人将其送医
治疗。

出院后，曹某找到公司马经理，
称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要求
享受工伤待遇。马经理表示，因其
受伤是自身过失导致的，与公司无
关，不能认定为工伤。此后双方多
次商谈均无果，曹某只好自己搜集
材料，以个人名义申请工伤认定。
如东县人社局工伤科工作人员接到
申请后，立即受理，并于次日派人上
门调查取证，最终作出曹某受伤属
于工伤的决定。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结合本
案来看，双方对曹某“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事实没
有异议，但公司认为曹某违反工作流程
而受伤，故不能认定为工伤。

“但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工伤科
科长徐峰说，工伤认定遵循劳动者“无
过错原则”，即在各种工伤事故中不以
劳动者是否存在过错为赔偿前提。根
据规定，如果职工在工作时间、场所内
受伤不是由于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
毒、自残或者自杀等3种情形，那么无
论工伤事故的责任归于用人单位还是
职工个人或第三者，用人单位均应承
担保险责任，都应当为职工申请工伤
认定。

徐峰提醒，公司下半年要安排医疗
期已满的曹某参加伤残等级鉴定，结果
出来后才能测算工伤待遇。鉴于公司
未为曹某缴纳工伤保险，其工伤待遇应
由公司承担，具体数额可执行测算标
准，也可双方协商后确定。

通讯员钱德明 记者何家玉

晚报讯 预付款交了，经营儿
童娱乐场的老板却“跑”了？吴先生
等不少市民就遇上这样的闹心
事。昨天下午，记者从中南南通
崇川“大有境”工作人员处了解
到，针对“愤怒的小鸟”儿童娱乐
场经营不善退场问题，他们已向
消费者及时提供老板联系方式，
并以负责任态度协商解决。

吴先生家住我市崇川区。青年
中路中南南通崇川“大有境”本月初
入驻一家名为“愤怒的小鸟”的小型
儿童娱乐场。吴先生说场地只有四
五十个平方米大的样子，有一个堆
满塑料球的池子，旁边设有塑料滑
梯供孩子们滑行嬉戏。

吴先生说，11日下午，他带五
岁的儿子经过儿童游乐场时，看到
许多小朋友在里面玩，孩子就不肯
走了，于是他在现场通过手机转账
支付的方式办了一张数额为300元

的充值卡。“如果不办卡单次消费1次要
80元，办卡较为合算，可以玩6次，折算
下来每次只有50元。”吴先生向记者解
释。

没想到，办卡才半月，“愤怒的小
鸟”就突然撤场了，才消费了两次的卡
也“烂”在手中，余额也要不回了！吴先
生同时发现，遭遇此事的家长人数不
少，大家都不同程度吃了“哑巴亏”。无
奈之下，吴先生等人向政府热线、消协
等多部门投诉，希望职能部门能帮助大
家维权。

接到吴先生等市民的情况反映
后，昨天下午，记者拨打了投诉人提
供的涉事老板电话，然而始终无法接
通。

为进一步核实此事，记者随后采访
了中南南通崇川“大有境”前台一位工
作人员，她介绍，因经营不善退场的老
板是外地人，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消
费者可通这个手机号码添加对方微信，
具体落实退款事宜。经了解，由于联系
退款的市民比较多，支付可能没有那么
及时，消费者暂且耐心等待，店方也会
积极协助解决问题。

本报将继续关注事件进展。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吴迪 陈可昕

晚报讯 意外发现自己名下有家
公司，自己还是股东之一，你的第一
反应是惊讶还是疑惑？记者27日了
解到，如皋法院宣判了这样一起原
告要求确认其不具备某公司股东身
份的案件，而原告之所以会成为某
公司的股东，竟是因为身份信息被
冒用了。

一天，苏某闲来无事翻看手机时
意外发现，其名下登记有一家文化公
司。自己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公司的名
字，更别提开办公司了。带着一头疑
惑，苏某来到工商部门申请调取该公
司的所有档案资料。这才得知，1994
年该公司就在工商部门登记设立，经
营范围为电脑打字、复印服务、文化办
公用品等，公司注册资本12万，股东
人数为7人，其中苏某认缴额为0.5万
元，占股 4.2%，并载明其为公司监
事。而档案资料中苏某的签名均非其
本人所签。

自己的信息被冒名使用了！苏某
随即向法院提起诉讼。

如皋法院经审理查明，苏某所告
的这家文化公司从未在税务系统办理
开业登记，亦无任何年度报告，且于
2006年11月就被吊销了营业执照。

该案审理中，被告公司另一股东
包某作为第三人到庭。据其陈述，申
请成立涉案公司为其一人实施操作，
因当时政策要求有限公司必须5人以
上，故其复印了同事、朋友的身份证到
工商部门办理公司登记。至于股东签
名都是他伪造的。除了他自己，另外
6名股东对于公司成立均不知晓，而
公司成立后也未经营。在法庭要求
下，包某当庭书写多个“苏某”的签名，
该签名与工商部门登记资料上签名高

度近似。
如皋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主张

系被冒名、不具有股东资格的，应综合
当事人是否具备成立公司的意思表示
以及有无实际出资、参与公司管理、利
润分配等众多因素综合分析考虑。一
方面，本案中原告对其身份证复印件被
用于成立公司并不知晓，经比对可认定
工商部门签名非原告本人所签，且苏某
在被告公司未进行实际出资，应认定原
告没有成立公司的意思表示。另一方
面，被告公司未在税务系统办理开业登
记，亦无年度报告，未进行实际经营，在
成立后长期处于营业执照吊销状态，无
人管理；在检索关联案件中，亦未发现
被告公司有涉诉案件，可以认定被告公
司未正常经营，原告未参与被告公司的
经营管理，亦未进行利润分配。综合上
述情形，故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原告自公
司登记之日起即不具备被告某公司的
股东身份。

通讯员石燕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汽车后备厢内8万元现
金“不翼而飞”，是谁伸了黑手？崇川
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成功锁定男子李
某。昨天，记者从警方获悉，李某目前
已被依法刑拘。

19日上午，居民孙先生至崇川公
安分局唐闸派出所报警，反映自己放
在车子后备厢内的8万元现金“不翼
而飞”。18日晚，孙先生将汽车停放
在江海大厦某单位门口的停车位，但
后备厢忘了关，结果遭遇盗窃。

随后，民警陪同孙先生前往事发
地调取监控，并锁定嫌疑人李某。当
民警到达李某登记的住处时，李某已
搬离平时居住的酒店公寓且手机关
机。经视频追踪，民警发现李某作案
后骑行电瓶车驶进新建路一小区内，
因小区老旧未有监控，无法确定他的

具体住址。22日晚，民警前往小区附近
进行侦查，一辆与监控视频里样貌相似
的电动车引起警方的注意。已是夏日
炎炎，这辆车仍系有挡风棉被。经确
认，骑车人员正是犯罪嫌疑人李某，此
时李某至路边一店面内，民警立即上前
将他控制带离。

经查，李某今年56岁，河南人。事
发当日，李某住在孙先生停车地点附近
的宾馆楼上，下来遛弯时发现孙先生停
放在楼下的汽车后备厢未关，且显眼位
置放有一沓钱。李某在此处徘徊多时，
发现无人过来便心生贪念，将现金拿走
后立即退掉楼上居住的公寓，并将旧手
机关机，购置新手机并更换手机号。目
前，李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记者张亮 通讯员陈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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